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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金大地新能源（天

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事宜的专项法

律顾问。 

本所向公司出具了《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大地新能源（天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出具的《关于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本所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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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乃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发表法律

意见； 

二、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查验和验证(以下简称“查验”)，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挂牌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材料一起上报；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自行引用或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和中国

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所律师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经查验，

公司为本次挂牌而制作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引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而引致的法律风险； 

四、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律师履行了《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要求的相关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五、公司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

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

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六、本所律师己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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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七、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

文件、 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挂牌所涉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

关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验资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

某些专业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对该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形式的保证； 

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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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为王安民先生，其与公司股

东岳凤云为夫妻关系，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未认定为夫妻

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股东王安民目前持有公司 31,849,578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87%，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50%，为公司控股股东，且一直担任金大

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 

公司股东岳凤云与王安民为夫妻关系，目前持有公司 4,604,758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9.09%。王安民与岳凤云二人合计持有公司 36,454,336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96%，具有的表决权超过公司股份总数三分之二所代表的

表决权。 

岳凤云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担任金大地有限董事职务

期间，以及此后、至今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

始终按照王安民的意见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在金大

地有限和公司的历次股东会/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中均与王安民保持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从共同持股比例和一致行动角度考虑，认定王安民与岳凤云

共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依据充分、合理，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无形资产出资。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是否构成职务发明或职务作品、是否存在权属方面的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

纠纷；（2）作为出资的专利、技术等的先进性、与公司产品的相关性、与该技术

相关的产品的市场前景以及如何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等。 

（一）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构成职务发明或职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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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民以专利技术向公司出资情况 

（1） 专利权申请 

2006 年 11 月 30 日，王安民、赵树林作为实用新型“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

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的设计

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权申请，并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获得了专利号为 ZL2006201501249 和 ZL2006201501253 的《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专利权人均为赵树林和王安民。根据两项专利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两

项专利分别的技术内容摘要如下: 

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

ZL200620150125.3）：本实用新型属于水-水型热泵空调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应用

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包括采灌对井，其特征是：安装

在地表上和采灌对井相连接的管路系统，所述管路系统由输水管线、泵管回灌管

段、排水回扬管段、共用管段、井口及泵管密封装置、旋液除砂过滤器和测水位

管组成，所述输水管线通过送水管与旋液除砂过滤器的管段连接，泵管回灌管段

通过泵管回灌阀门及泵管与排水回扬管段连接，排水回扬管段与采灌对井连接，

采灌对井井口上部连接有密封装置，其下部连接潜水泵管，测水位管下口与井管

连接，上口至于地面以上。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研制并规范了井口及泵管密

封系统，采用负压回灌工艺有效地控制了回灌井水位上升，提高了回灌量。 

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水型热泵空调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

系统中的采灌井，包括井体，其特征是：所述井体设为两眼等距的采灌井体，所

述采灌井体分为上部泵室段和下部滤水管段，所述滤水管段分段设置笼状双层填

砾过滤器。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由于采用两井冬夏互为灌采并达到灌采平衡

的技术，使所采地下水全部回灌至同一水层中，保证了含水层水量不至减少，并

能疏通各种形式堵塞，还防止了管井的涌砂现象，使井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尤

其适合第四系粉细砂含水层使用。 

（2） 专利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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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23 日，赵树林、王安民与王安民签订《专利权转让合同》，赵

树林、王安民将“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水源热泵冷暖

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转让给王安民；同日，王安民与公司签订《专利

权转让合同》，王安民将“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水源

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转让给公司。 

（3） 专利技术评估 

2008年 8 月 13日，天津兴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津

兴泰评报字（2008）第 200005号），评估基准日为 2008年 7月 31日，认定王安

民用于出资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

“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7,220,000元。 

（4） 专利技术出资及验资 

2008 年 8 月，公司股东王安民以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出资，认缴公司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万元。 

2008年 8 月 13日，天津市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出具《验

资报告》（津正泰验字(2008)第 500281 号）验资确认，截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

公司已收到王安民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700万元。股东

以无形资产出资 700万元。 

2、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构成职务发明 

（1）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构成在公司的职务发明 

根据公司提供的由赵树林主编的于 2002年 8 月 20日提交的《管井灌采地下

水应用于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研究报告》，天津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现为“天

津市节约用水事务管理中心”）与天津新技术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为

“天津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1-2002 年期间承担“管井灌采地下水

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津科成鉴字 s

（2002）1-104号文”授权天津市水利局组织课题鉴定。 

2002年 9 月 18日，鉴定委员会给予评审意见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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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针对国内地源热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开凿了适合第四系粉细砂

含水层的具有笼状双层过滤器的灌采两用井。由于采用两井冬夏互为灌采并达到

灌采平衡的技术，使所采地下水全部回灌至同一水层中，保证了含水层水量不至

减少，并能疏通各种形式堵塞，还防止了管井的涌砂现象，使井的使用寿命大大

延长。 

该课题研制并规范了井口及泵管密封系统，采用负压回灌工艺有效地控制了

回灌井水位上升，提高了回灌量，使平均灌采量分别达到 45.3立方米/小时（冬

季）、55.28 立方米/小时（夏季），最大量灌采量达到 67.1 立方米/小时尚有灌

采量增加余地。当达到灌采平衡时，单位回灌量与单位出水量之比达到 0.504:1，

单井自身灌采比达到 0.74:1，比静止使用的回灌井的灌采比提高两倍以上。上

述两项指标在国内属领先水平。 

该课题从管井灌采地下水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改进管井滤水管结构及

地面井口灌采系统的密封装置，应用负压回灌工艺等技术，在保证冬夏两季室内

温度标准的情况下，全面解决了在同一含水层的对井灌采系统的关键问题，并建

立了具有工程规模且效益显著的示范基地，为在滨海地区第四季粉细砂含水层灌

采地下水应用于地热热泵取暖、空调系统提供了全面的技术与经验。其成果总体

已达国内领先水平。 

鉴定委员会同意通过鉴定评审。 

经核查比对，上述“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研

究报告以及课题项目鉴定委员会评审意见中对于“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于冷暖

空调”技术的介绍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水源热泵

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二项专利技术《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中技术

内容摘要的内容基本相同。本所律师认为，王安民用于出资的“应用于水源热泵

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二

项专利技术，系于 2002 年 8月以前暨金大地有限成立以前即已研究完成的技术，

该二项专利技术不构成在公司的职务发明。 

3、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构成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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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

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

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技术登记的发明人赵树林、王安民的原任职单位

以及上述“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的承担单位均出

具了关于该两项专利技术归属的相关说明与确认，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赵树林原任职单位及“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

课题项目的承担单位之一的天津市节约用水事务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专利权归

属的情况说明》，说明赵树林于 1987 年 5 月 2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任职于天

津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并确认“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

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

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均不属于赵树林在该单位的职

务发明，相关技术成果与该单位均无关系。 

（2）根据“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的承担单

位之一的天津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其单位仅为“管

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的实验支持单位，并未对该项

目进行资金或其他任何形式投入；声明由赵树林、王安民申请获得的“应用于水

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

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

利与天津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3）根据王安民原任职单位天津市天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专

利权归属的情况说明》，说明王安民于 2000 年 4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职于天津市

天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确认“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

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

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不属于王安民在该单位的职务发

明，相关技术成果与该单位均无关系。 

（4）根据赵树林出具的《关于非职务发明的确认书》，确认其为“应用于水

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

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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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发明设计人及初始专利权人，该两项专利与其历属工作单位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属于职务发明。 

（5）根据王安民出具的《关于非职务发明的确认书》，确认其为“应用于水

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

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

利的发明设计人及初始专利权人，该两项专利与其历属工作单位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属于职务发明。 

据上，王安民用于出资的“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和“水

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二项专利技术发明人赵树林、王安民

的原任职单位以及与该二项专利技术相关的“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

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的承担单位均已出具相应文件，确认该二项专利技术均不属

于相应单位的职务发明。本所律师认为，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构成在其

他单位的职务发明。 

4、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存在权属方面的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 

“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

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

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技术登记的发明人赵树林、王安民的原任职单位

以及上述“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的承担单位均出

具了关于该两项专利技术归属的相关说明与确认，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赵树林原任职单位及“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

课题项目的承担单位之一的天津市节约用水事务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专利权归

属的情况说明》，声明与赵树林就“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

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

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的权属及处分不存在任何争议、

纠纷或潜在纠纷；其不会就上述专利向赵树林要求任何赔偿、补偿、追索或其他

利益要求。 

（2）根据“管井灌采地下水应用冷暖空调的试验研究”课题项目的承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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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一的天津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明由赵树林、王

安民申请获得的“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

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

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与天津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3）根据王安民原任职单位天津市天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专

利权归属的情况说明》，声明与王安民就“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

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

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两项专利的权属及处分不存在任

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其不会就上述专利向王安民要求任何赔偿、补偿、追

索或其他利益要求。 

（4）根据赵树林出具的《关于非职务发明的确认书》，确认其与王安民为“应

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

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

两项专利的合作发明设计人，共同为该两项专利的初始专利权人；其与王安民间

的专利转让行为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款亦经其本人确认，转让行为合

法有效，专利权属清晰；王安民以该两项专利对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时，具有专利完整的权利，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其本人

不会就王安民出资行为向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任何赔偿、

补充或其他利益。 

（5）根据王安民出具的《关于非职务发明的确认书》，确认其与赵树林为“应

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地面装置（专利号：ZL200620150125.3）”

与“应用于水源热泵冷暖空调系统中的采灌井（专利号：ZL200620150124.9）”

两项专利的合作发明设计人，共同为该两项专利的初始专利权人；其本人以该两

项专利向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时拥有出资的一切必需权利，

出资及权属变更行为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前述行为合法有效，专利权属清晰；

其本人不会就该出资行为向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任何赔

偿、补偿或其他权益；如该两项专利因权属瑕疵给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或纠纷，其本人承诺将按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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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的主张赔偿一切损失。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王安民用于出资的专利技术不存在权属方面的争议纠

纷或潜在争议纠纷。 

（二）作为出资的专利、技术等的先进性、与公司产品的相关性、与该技术

相关的产品的市场前景以及如何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等。 

作为出资的二项专利技术在出资时具有技术先进性，在当时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并作为主要公司产品或服务的支撑技术对外开展业务，与该技术相关的产品

或服务在当时的市场前景较好。即使在目前，同类技术仍是国内先进技术，行业

内仍有企业无法解决回灌问题，采取直接排放方式，既浪费水资源，也增加运营

成本。公司利用出资的专利在开拓市场和提高利润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公司在

相关出资无形资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发，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公司的业

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公司以所出资专利技术作为重要技术，通过为委托方提

供地热井建设、供热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等方式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资的专利、技术具有技术先进性，与公司产品具有

密切相关性，与该技术相关的产品的市场前景良好，通过开拓市场、节省成本等

方式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 

 

三、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进度及公司是

否存在不能继续取得的风险及如不能取得对公司的影响。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

事项。 

经核查，公司已取得了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国家

税务局、天津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资

质》，证书编号为 GR201512000550，有效期为三年。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重新认定，并取

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已不存在不能继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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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及子公司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对其齐备性、

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

否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3）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尤其是 2017 年底前到期的资质需重点说明），

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 

1、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审计报告》，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地热能供

暖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营；污水源供暖系统的研发、销售；污水源供暖工程的

设计、安装”；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供暖服务”。 

2、公司的资质情况 

（1）公司依法所需具有的资质 

根据《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天津市供热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天津市地热资

源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业务情

况，公司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包括：《天津市供热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各地热水供热项目的《采矿许可证》、《取水许可证》。 

（2）公司已具有的资质 

经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具有的资质如下： 

序号 资质名称 
持证企

业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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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市供热许

可证 
公司 

天津市供热办公

室 
津热许字第 0009 号 2017/12/24 

2 
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 
公司 

天津市城乡建设

和交通委员会 
B2184012010304 2016/12/01 

3 
安全生产许可

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城乡建设

和交通委员会 

（津）JZ安许证字

[2014]ZE0004031 号 
2017/06/19 

4 

天津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认定

证书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 
1009ZX04000699 2018/11/10 

5 
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天津市

财政局、天津市

国家税务局、天

津市地方税务局 

GR20151200050 2018/12/07 

5 采矿许可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 
C1200002015021110137427 2035/02/28 

6 采矿许可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 
C1200002015021130137223 2045/02/12 

7 采矿许可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 
C1200002009061120023731 2039/06/22 

8 取水许可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水务局 

取水（津）字[2015]第

129号 
2019/12/31 

9 取水许可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水务局 

取水（津）字[2015]第

130号 
2024/12/31 

10 取水许可证 
金大地有

限 
天津市水务局 

取水（津）字[2015]第

131号 
2024/12/31 

（3）公司尚未取得、正在办理中的资质 

根据报告期内公司的地热供热项目情况，公司作为泰悦欣园、泰悦经典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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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的地热供热单位，公司尚需取得相应的地热水《采矿许可证》和《取水许可

证》。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上述资质正在办理过程中，该情况并不影

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如下： 

根据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热管理处出具的证明，公司用于供热的

位于天津市静海县的编号为静 24 区块的地热井的采矿许可证正在办理中，不影

响公司目前的正常经营活动。 

根据天津市水务局于 2015 年 1 月 4 日出具的《市水务局关于金大地新能源

（天津）集团有限公司》泰悦欣园、泰悦经典住宅小区供热工程取用地下热水取

水许可的批复》（津水审批[2014]154 号），天津市水务局已同意公司泰悦欣园、

泰悦经典住宅小区供热工程取用地下热水资源的申请，许可有效期为三年；公司

上述项目供热工程竣工验收后，持有关审批材料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根据公司

说明，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泰悦欣园、泰悦经典住宅小区供热工程

已经完工，相关证件正在办理过程中。 

3、子公司的资质情况 

（1）子公司依法所需具有的资质 

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公司提供的奇威热力、滨州金大地 2013年度、2014年

度和 2015 年 1-9 月的财务简表，奇威热力、滨州金大地在报告期内未开展经营

业务，无任何营业收入。因此，奇威热力、滨州金大地无需取得任何资质。 

根据利津城市与利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年 9月 1日、2013年

5月 31日签订的西湖春天项目、银座花园项目的《供热配套及运行合同》，利津

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为上述两个项目的供热管理单位，委托利津城市进行运营。

另根据利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营市城市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鲁东热

E 字第 0014 号的《供热经营许可证》以及利津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出具的

证明，利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拥有市燃热主管部门依法许可颁发的《供热经营

许可证》，该《供热经营许可证》所许可的供热范围包括银座花园小区和西湖春

天小区，许可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鉴于此，依据《山东省供热条例》、

《山东省供热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利津城



金诺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15 
 

市为受供热经营企业委托进行供热运营的企业，无需取得《供热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办法》、《东营市地热资源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利津城市在报告期内的业务情况，利津城市需具有其受

托运营的西湖春天、银座花园二个供热项目地热水开采的《采矿许可证》和《取

水许可证》。 

（2）利津城市已具有的资质 

经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利津城市已取得其受托运营的西

湖春天供热项目的《取水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号 资质名称 
持证企

业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取水许可证 
利津城

市 
利津县水利局 

取水（利水）字[2013]第

01号 
2018/03/10 

（3）利津城市尚未取得、正在办理中的资质 

作为西湖春天、银座花园两个供热项目的受托运营单位，公司尚需取得银座

花园项目的地热水开采的《采矿许可证》、《取水许可证》以及西湖春天项目地热

水开采的《采矿许可证》。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上述资质正在办理过

程中，该情况并不影响利津城市的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如下： 

根据利津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利津城市西湖春天、银座花园两个供热

项目的采矿许可证正在办理中，不影响利津城市目前正常的经营活动。 

根据利津县水利局出具的证明，利津城市银座花园供热项目的取水许可证正

在办理中，不影响企业目前的正常经营活动。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

需的主要资质，尚未取得的资质已经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正在办理中且不影响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资质齐备，

javascript:SLC(3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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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合法合规。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1）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持有的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地热能、风能、生物能、太阳能、海

洋能、光电一体化、新能源材料、能源转换装置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及相

关设备产品的开发、销售；供热服务；机电设备及空调系统安装；节能产品、水

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应用的论证及技术咨询、服务；凿井、管道、防腐保温工程、

园林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承包、施工；土石方工程；工程监理；工程

预决算；机械电子设备（小轿车除外）、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批

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酒店企业管理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

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登记机关核准。 

（2）奇威热力的经营范围 

根据奇威热力现持有的天津市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4 月

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奇威热力的经营范围为：“节能设备、水资源综合利用

开发应用的论证及技术咨询、服务；承包供热设备安装、管理及服务；机电设备

（不含汽车）及空调系统安装；管道、防腐保温工程；园林工程；建筑装饰工程

设计、承包及施工；土石方工程；工程监理；工程预决算；机电设备（小轿车除

外）、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需审批的稀有金属除外）、五金、交电批发兼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奇威热力

的经营范围已经登记机关核准。 

（3）利津城市的经营范围 

根据利津城市现持有的利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利津城市的经营范围为：“地热能、新能源材料、能源转换装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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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及相关设备产品的开发；供热技术服务；地热采集利用

工程、浅层水源热泵工程、土壤源热泵工程整体设计与施工；节能产品、水资源

综合利用开发应用的论证及技术咨询、服务；采暖、制冷设备安装、维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利津城市的经营范

围已经登记机关核准。 

（4）滨州金大地的经营范围 

根据滨州金大地现持有的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滨州金大地的经营范围为：“地热新能源和高效节能、环境保护

技术转让、咨询服务；地热采集利用节能改造工程整体设计及施工；采暖、制冷

设备安装、维修；机电设备及空调系统安装（不含电梯）；节能产品、水资源综

合利用及开发应用的论证、技术咨询服务；工业余热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滨州金大地的经营范围已经登记机关核

准。 

2、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审计报告》，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地热能供

暖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营；污水源供暖系统的研发、销售；污水源供暖工程的

设计、安装”；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供暖服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在

其《营业执照》所列示的范围之内。 

3、根据供热、水务、建设工程、国土资源、安全、质量等涉及公司经营业

务的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或回函，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

任何行政处罚。经本所律师核查，未发现公司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三）公司具有的资质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不构成影响 

1、2017年底前到期资质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12月 31日前到期的资质共 3 个，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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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质名称 

持证企

业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天津市供热许可证 公司 天津市供热办公室 津热许字第 0009 号 2017/12/24 

2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公司 
天津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 
B2184012010304 2016/12/01 

3 安全生产许可证 
金大地

有限 

天津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 

（津）JZ 安许证字

[2014]ZE0004031

号 

2017/06/19 

2、资质续期条件及续期风险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相应资质办理续期的规定，公司办理上述资质续期

的风险情况如下： 

（1）《天津市供热许可证》 

根据《天津市供热许可管理办法》，供热企业取得《天津市供热许可证》应

满足条件包括：a）具有法人资格；b）具有符合供热要求的供热设施；c）供热

规模大于 100 万平方米的，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 万元，流动资金不少于 600 万

元；d）有相应的经营管理制度；e）具有经济、管理类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少于 2

人，具有锅炉、暖通、电气、仪表类高级及以上职称不少于 3 人; 

公司《天津市供热许可证》的取得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根据公司 2015

年 10 月提交的《供热许可证许可表》中的各项信息，公司在法人资格、供热设

施、运营资金、管理制度、从业人员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上述条件，公司《天津市

供热许可证》未来无法办理续期的风险较小。 

（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公司以

现有资质等级标准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续期需要满足的最高条件包括：

a）净资产 1000 万元以上；b）近 5 年承担过单项合同额 800 万元以上的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 2项，工程质量合格；c）具有相应资格的从业人员。 

公司在企业资产和工程业绩方面均满足上述条件；由于人员流动原因，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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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现有等级标准要求的从业人员资格数量方面尚有

不足。鉴于企业已经着手补充符合相应等级标准要求的具有相应资格的从业人员，

且距离《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限期限尚有超过 6个月时间，公司《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未来无法办理续期的风险较小。 

（3）《安全生产许可证》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

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3年”。 

根据天津市河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自设立以来，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一直遵守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受过有关安全生产方

面的行政处罚，亦未发现目前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因此而被主管行政管理

部门追究违法责任的可能。因此，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未来无法办理续期的

风险较小。 

3、声明与承诺 

根据公司的声明，公司不存在所取得的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因为

不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标准或要求而在未来无法办理续期的情形。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公司未来将持续严格按照所获经营资质的要求、

范围及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公司未来持续满足所取得的

资质、许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标准和要求；公司所具有的资质、许

可在未来办理续期时均能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标准和要求。如因未

能满足上述承诺事项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及其他一切不利后果，将由本人个人

承担。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的资质均在有效期内，未发现存在未来无

法办理续期的障碍；公司具有的资质未来无法续期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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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历次增资价格的确定依据及是否认定为

股份支付及认定依据、合理性。 

（一）历次增资价格的确定依据 

1、2008年 8月，第一次增资 

王安民以《资产评估报告》（津兴泰评报字（2008）第 200005号）评估确认

的两项专利技术的价值 722 万元向金大地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700 万元，余额 2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1.03元/1元出资额，价格确定依据为出

资额的原价值。 

2、2012年 3月，第二次增资 

北京富盈、新疆金涌、北京朴智分别以货币出资 1500万元、875万元、125

万元，向金大地有限分别增加注册资本 150 万元、87.5 万元、12.5 万元，分别

的余额 1350万元、787.5万元、112.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10

元/1元出资额，价格确定依据为出资额的 10 倍价格。 

3、2013年 5月，第三次增资 

金大地有限高级管理人员张勇、石光、王保平、苗立峰、刘锦华各以货币出

资 12万元，合计出资 60万元，分别向金大地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3万元，合计向

金大地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15万元，余额合计 4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

价格为 10元/1元出资额，价格确定依据为金大地有限第二次增资的价格。 

4、2015年 5月，第四次增资 

北京林达以货币出资 500 万元，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38 万元，其余 462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13.16 元/1 元出资额，价格确定的依据为

金大地有限第三次增资价格的 1.3倍。 

5、2015年 12月，第五次增资 

朱榕、苏重明分别以货币出资 175 万元、52.5 万元，向公司分别增加股本

50万元、15万元，分别的余额 125万元、37.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

价格为 3.5 元/股，价格确定的依据为本次增资前公司的整体估值 1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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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股份支付认定及其认定依据、合理性 

上述公司第三次增资中，增资的 5 个自然人均为公司当时的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规定，属于股份支付对象。5位高级

管理人员共缴纳 60 万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 15 万元，资本溢价 45 万元。公司

第二次增资（机构投资者增资）时的溢价倍数为 9倍，第三次增资时实际支付对

价低于当时可参考公允价值（第二次增资价格），其实质为以权益结算的涉及职

工的股份支付。公司根据第二次增资时公允价值确认了 90 万的股份支付，增加

管理费用 90万元，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90万元。 

除第三次增资外，公司其他四次增资不存在股份支付的情形。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三次增资认定为股份支付，认定合理。 

 

六、公司仍然存在环境保护部门的处罚的风险。请主办券商、律师结合公司

因环保违规行为可能遭受的处罚补充核查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

牌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存在四个建设项目尚未办理相应环境评价审批手续的

情形。 

2015 年 12 月 11 日，天津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市环保局关于组织开展清理

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的函》，有序推进天津市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并制定实施方案。其中，对于认定为完善类的环保违规项目，由建设项目所属企

业委托第三方出具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由技术评估部门出具审查意见，由企

业所在地环保部门出具环境监管意见。最后，由审批部门出具备案意见，以完善

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程序，在形式和实质上完成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的补办。 

经公司委托，天津市环境影响评价中心已于 2016 年 3 月出具《金大地新能

源（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热供热工程项目现状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就公

司目前运营的西青区大寺镇利达博雅苑供热工程项目、河东区明家庄园小区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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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东丽区矽谷港湾一期供热工程项目、静海区泰悦欣园、泰悦经典小区

供热工程项目 4个地下热水供暖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认为公司确保环保投

资足额投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切实施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4座

供热站运行过程中不会对周围造成明显不利环境影响。 

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安民出具承诺，承诺：1、公司已完全知悉与地热水

供暖项目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等各项环境管理要求，理解并愿意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2、通过组织开展现状环境影响评估，公司已针对该项目存在的问

题有针对性的制定了环保改进计划，并保证按期完成改进工作。在项目运行过

程中，我公司将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各项环境管理要求；3、公司

对提交的与供热工程项目相关的各项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全面性负完全责任。 

根据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天津市河西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公司

在报告期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未发现存在环境保护

违法行为，亦未受过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 

    综上，公司在报告期内并未受到其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天津

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已经下发文件，允许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企业在满足文

件要求条件的情况下完成手续的补办和完善；公司已经根据文件要求委托第三

方出具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给出了建设项目不会对周围造成明

显不利的环境影响的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受到环保主管部门的行

政处罚，公司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七、2015 年公司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上述股

权转让的原因、定价依据及公允性、受让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公司补

充披露相关事项。 

（一）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原因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基于未来业务发展和规范治理考虑，分别于 2015 年

5月、7月、10月和 12月将其持有的唐山海港、新能源热力、廊坊金大地、滨州

金土地、滨州金鼎 5个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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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转让程序、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1、唐山海港 

2014 年 3 月 4 日，北京乾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唐山海港金土地能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乾贞内审字（2014）第 7024号），截至 2013年 9月 30

日，唐山海港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1,382,011.89元，实收资本为 2,000,000

元。 

2015年 5 月 14日，唐山海港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金大地有

限将其所持的唐山海港 51%的股权（即 102万元实缴出资）转让给河北远大基业

事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 102万元。2015年 5 月 14日，金大地有限与河

北远大基业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金大地有限转让其持有的唐山海港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实收资本，

高于转让前唐山海港每 1元实收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 0.69100594元。 

2、新能源热力 

2015年 7 月 22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金大地

新能源热力（天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15）A-0208号），截

至 2015 年 7 月 20 日，新能源热力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1,995,945.24 元，

实收资本为 2,000,000元。 

2015年 7 月 24日，新能源热力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金大地

有限将其所持的新能源热力 95%的股权（即 190万元实缴出资）转让给天津市凯

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 190万元。2015年 7 月 24日，金大地有限

与天津市凯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金大地有限转让其持有的新能源热力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元/1元实收资本，

高于转让前新能源热力每 1元实收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 0.99797262元。 

3、廊坊金大地 

2015 年 12 月 10 日，廊坊市瑞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

（廊瑞泰审字[2015]第 243号），截至 2015 年 12月 10日，廊坊金大地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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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账面值为 1,987,449.49元，实收资本为 2,000,000元。 

2015 年 10 月 25 日，廊坊金大地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金大

地有限将其所持的廊坊金大地 51%的股权（即 102万元实缴出资）转让给廊坊海

河久创商贸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 102 万元。2015 年 10 月 25 日，金大地有限

与廊坊海河久创商贸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金大地有限转让其持有的廊坊金大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元/1元实收资本，

高于转让前廊坊金大地每 1元实收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 0.99372474元。 

4、滨州金土地（转让前基本情况） 

2015年 12 月 12日，天津市天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天梭专审

字 II(2015)第 003 号），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滨州金大地经审计的净资产

账面值为 1,122,044.03元，实收资本为 2,000,000元。 

2015 年 10 月 16 日，金大地有限与天津市锦熙福商贸有限公司就股权转让

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金大地有限将其所持的滨州金土地 95%的股权

（即 190万元实缴出资）转让给天津市锦熙福商贸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 190万

元。2015 年 12 月 14 日，滨州金土地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公司

将其所持的滨州金土地 95%的股权（即 190万元实缴出资）转让给天津市锦熙福

商贸有限公司。 

金大地有限转让其持有的滨州金大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元/1元实收资本，

高于转让前滨州金大地每 1元实收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 0.56102202元。 

5、滨州金鼎 

2015年 12 月 22日，天津市天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天梭专审

字 II(2015)第 004 号），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滨州金鼎经审计的净资产账

面值为 597,347.52元，实收资本为 2,000,000元。 

2015 年 12 月 27 日，滨州金鼎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公司将

其所持的滨州金鼎 95%的股权（即 190万元实缴出资）转让给天津市锦熙福商贸

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190 万元。2015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天津市锦熙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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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金大地有限转让其持有的滨州金鼎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实收资本，

高于转让前滨州金鼎每 1元实收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 0.29867376元。 

（三）受让方关联关系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5个子公司股权受让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关联方范围。 

另外，上述 5 个子公司股权受让方均出具《关于股权转让情况的声明》，声

明其均与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紧密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2015 年公司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的价格公允，受让

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同法》

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情况,项目金额、完成情况、与

发包人等是否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

险，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工程转包商、分包商及其资质 

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全部的工程施工合同，承接公司转

包、分包工程的单位、个人及其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转包、分包商名称 资质 

1 天津市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2 河北陆海钻井有限公司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3 天津百得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 

4 天津市宏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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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皇岛景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无 

6 天津九鹏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无 

7 天津市盛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 

8 天津市天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 

9 利津县金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无 

10 西安文豪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无 

11 天津市金坡万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无 

12 沈洪伟 无 

（二）违法发包、转包、分包项目 

根据公司与上述单位、个人在报告期内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公司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将工程项目发包、转包、分包给不具有

相应资质或不满足相应资质标准的单位或个人的情况，具体项目、金额、完工情

况如下： 

2013年度 

序号 分包商名称 分包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元） 
完工情况 

1  
利津县金泉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 

潍坊恒联纸业污水换热

机房施工工程 
430,000 已完工 

2  

天津百德欧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静海县范庄子项

目冷却塔钢基础制作工

程 

25,000 已完工 

3  
天津市北辰区双青污水

处理厂工程 
120,000 已完工 

4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再生

水厂污水源热泵间安装

工程 

28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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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安文豪暖通工程有限公

司 

陕西华特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余热利用工程(设

备、管道及电气的安装

工程) 

1,095,000 已完工 

6  
天津市金坡万通管道工程

有限公司 

大港港东污水处理厂

（一期）污水源机房设

备、管道及电气安装工

程 

118,000 已完工 

7  

天津市九鹏能源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天津市矽谷港湾（东丽

区软件园）供热一次管

网工程 

34,500 已完工 

8  

天津市矽谷港湾（东丽

区软件园）二次管网工

程 

182,000 已完工 

9  

天津市矽谷港湾（东丽

软件园）地热井井室管

网工程 

87,000 已完工 

10  

天津矽谷港湾（东丽软

件园）2012三标段机房

内设备安装、管道工程 

230,000 已完工 

11  

天津矽谷港湾（东丽软

件园）B地块二次管网机

房到 A5二次管网工程 

326,000 已完工 

12  
天津矽谷港湾（东丽软

件园）二次管网工程 
316,000 已完工 

13  

天津市凌奥创意产业园

项目机房及管网改造工

程 

28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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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沈洪伟 

天津华康皮肤病治疗中

心水源热泵凿井工程 
246,000 已完工 

15  
天津华康皮肤病治疗中

心水源热泵凿井工程 
18,000 已完工 

合计 3,787,500 / 

2014年度 

序号 分包商名称 分包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元） 
完工情况 

1  

天津百德欧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滨海泌尿专科医院

(二期洗浴楼)水源热泵

安装工程 

213,000 已完工 

2  

大邱庄综合污水处理厂

工程污水源热泵安装工

程 

117,000 已完工 

3  

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东厂扩建工程污水源热

泵安装工程 

117,000 已完工 

4  
天津宇泰机房设备安

装、管网铺设工程 
305,000 已完工 

5  

河北正定新区污水处理

厂工程机房设备、管

道、电器安装工程 

97,000 已完工 

6  

天津九鹏能源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天津市矽谷港湾（东丽

软件园）燃气调压机房

管网工程 

13,000 已完工 

7  

天津市矽谷港湾（东丽

软件园）办公楼管网施

工项目 

1,273,2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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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津矽谷港湾（东丽软

件园）14#、15#商业楼

管网工程 

430,000 已完工 

9  

天津市宇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一次供热管网

工程 

50,000 已完工 

10  
天津市宇泰一次供热管

网工程 
250,000 已完工 

11  
天津市宇泰供热管网工

程 
350,000 已完工 

12  

天津市宇泰泰悦欣园、

亚泰澜公馆地热井管网

工程 

151,200 已完工 

13  
天津市盛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矽谷港湾（东丽

软件园）供热二次管网

工程 

209,600 已完工 

14  
天津市天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宇泰热力小室入

户装置施工工程 
390,945 已完工 

合计 3,966,945 / 

    2015年度 1-9月 

序号 分包商名称 分包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元） 
完工情况 

1  
天津百德欧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管网

工程 
1,700,000 已完工 

2  
天津市宏凯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北辰盛景湾 19#、20#楼

内温控阀安装工程 
10,440 已完工 

3  
北辰盛景湾 21#、22#楼

内温控阀安装工程 
12,72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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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辰盛景湾江苏建工区

楼内温控阀安装工程 
20,680 已完工 

5  
北辰盛景湾江苏建工区

楼内温控阀安装工程 
15,210 已完工 

6  天津九鹏能源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水源热泵系

统设备、管道、电器安

装工程 

120,000 已完工 

7  天津市宇泰管网工程 120,289 已完工 

合计 1,999,339 /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在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 1-9 月的

建设工程业务成本分别为 35,737,281.90元、27,974,019.71元、31,742,490.42

元；公司在上述各期间内工程项目发包、转包、分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或不满足

相应资质标准的单位或个人的项目额度分别 3,787,500.00元、3,966,945.00元

和 1,999,339.00元，分别占当期建设工程业务成本的比例为 10.60%、14.18%和

6.30%，占比较小，且在 2015年度明显下降。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公司已发生的违法发包、分包、转包工程施工项目均

已经完工，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

险。公司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工程施工法律、法规对公司工程项

目管理进行了严格规范，避免了上述违法发包、分包、转包等情形再次发生。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因上述情形受到任何影响。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安民出具的承诺，其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工程项目管

理制度和流程，领导公司规范工程项目管理，避免工程项目违法发包、分包、转

包等情形再次发生。如因公司过往或未来发生的违法发包、分包、装包等行为给

金大地造成任何损失的，由本人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三）建委关于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 

天津市河西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16年 3月 31日出具的证明，经核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期间，未发现公司在津参与工程建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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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及降低业务资质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将工程项目发包、转包、分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或不满足相应资质标准的单位或个人的情况，但与发包人等其

他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任何行

政处罚，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险；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九、（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

——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要求逐条核查申请挂牌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合规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2）公司子公司是否取得了与其开展合

同能源管理相匹配的资质。（3）请公司比照申请挂牌公司主体披露子公司相关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演变、业务情况、公司治理、重大资产重组、两年及一期

财务简表等。（4）请公司披露与子公司的业务分工及合作模式，并结合公司股权

状况、决策机制、公司制度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披露如何实现对子公司及其资产、

人员、业务、收益的有效控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合规事项 

1、申请挂牌公司的子公司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全资、控股或通过其他方式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包

括奇威热力、滨州金大地和利津城市。 

（1）奇威热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 

奇威热力不存在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的情况；奇威热力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发现其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记录；奇威热力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奇威热力的关联关系已

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 

奇威热力在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 1-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0



金诺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32 
 

元、0元和 0元，均不足公司业务收入的 10%，不适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关于披露子公司业务情况的要求。 

奇威热力的主营业务为“供暖服务”，不存在小贷、担保、融资性租赁、城

商行、投资机构等金融或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2）滨州金大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 

滨州金大地不存在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的情况；滨州金大地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发现其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记录；滨州金大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滨州金大地的关联

关系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 

滨州金大地在 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 1-9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0

元、0元和 0元，均不足公司业务收入的 10%，不适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关于披露子公司业务情况的要求。 

滨州金大地的主营业务为“供暖服务”，不存在小贷、担保、融资性租赁、

城商行、投资机构等金融或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3）利津城市 

经本所律师核查： 

利津城市不存在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的情况；利津城市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发现其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记录；利津城市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利津城市的关联关系已

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 

利津城市在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 1-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905,248.79元、1,308,739.99元和 925,469.68元，均不足公司业务收入的 10%，

不适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关于披露

子公司业务情况的要求。 

利津城市的主营业务为“供暖服务”，不存在小贷、担保、融资性租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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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投资机构等金融或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2、申请挂牌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环保要求 

（1）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根据相关法规规定

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和配置污染处理设施；公司已制定环境保护制度，但无相关

法规要求其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不适用环境信息公开相关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公司最近 24个月内存在因环保方面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受到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2）奇威热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奇威热力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奇威热力根据相关

法规规定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和配置污染处理设施；奇威热力已制定环境保护

制度，但无相关法规要求其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不适用环境信息公开相关规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奇威热力最近 24个月内存在因环保方

面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3）滨州金大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滨州金大地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滨州金大地根据

相关法规规定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和配置污染处理设施；滨州金大地已制定环

境保护制度，但无相关法规要求其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不适用环境信息公开相关

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滨州金大地最近 24个月内存在

因环保方面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4）利津城市 

经本所律师核查，利津城市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利津城市根据相关

法规规定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和配置污染处理设施；利津城市已制定环境保护

制度，但无相关法规要求其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不适用环境信息公开相关规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利津城市最近 24个月内存在因环保方

面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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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挂牌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事项 

经律师查看《挂牌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 

（1）未能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内形成与同期业务相关的持续营运记录； 

（2）报告期连续亏损且业务发展受产业政策限制； 

（3）报告期期末净资产额为负数； 

（4）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4、申请挂牌公司财务规范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财务机构及人员独立并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财

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健全且得到有效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符合《会计

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及《公司法》、《现金管理条例》等其他法律法规

要求。 

5、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或主要业务转型

的情况。 

（二）公司子公司取得了与其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相匹配的资质 

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公司提供的奇威热力、滨州金大地 2013年度、2014年

度和 2015 年 1-9 月的财务简表，奇威热力、滨州金大地在报告期内未开展经营

业务，无任何营业收入，无需取得任何经营相关资质。 

经核查，利津城市作为西湖春天、银座花园两个供热项目的受托运营单位，

公司尚需取得银座花园项目的地热水开采的《采矿许可证》、《取水许可证》以及

西湖春天项目地热水开采的《采矿许可证》。根据相关行政许可部门出具的证明，

上述所需资质正在办理中。 

除上述外，公司子公司无需取得其他任何与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相匹配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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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 

1、奇威热力 

（1）股权演变 

（a）2006年 10月，设立 

2006 年 10 月 12 日，奇威热力取得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河西分局核发的

注册号为 12010300005833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420

万元。 

2006 年 10 月 11 日，天津市博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津博达验内

（2006）第 2-056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6年 10月 11日止，奇威热

力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20万元，实收资本金额占注册资

本的比例为 100%。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420 万元，全部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

例为 100%。 

奇威热力设立时，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占注册

资本总额比例 

王安民 210 货币 50% 210 50% 

王玉华 210 货币 50% 210 50% 

合计 420 货币 100% 420 100% 

（b）2011年 3月，增资、股权转让 

2011 年 3 月 9 日，奇威热力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一致通过王安民以

货币形式出资人民币 300万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一致通过王安民将

增资后其持有的奇威热力 70.83%的股权转让给金大地有限，王玉华将增资后其

持有的奇威热力 29.17%的股权转让给金大地有限。2011 年 3 月 9 日，王安民、

王玉华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与金大地有限签订《转股协议》，股权转让价格

为 1元/1元实缴出资额。 

2011年 3 月 21日，天津津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津津海验字（201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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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250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止，奇威热力已收到

王安民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300万元。 

本次增资、股权转让完成后，奇威热力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占注册

资本总额比例 

金大地有限 720 货币 100% 720 100% 

（c）2012年 9月，股权转让 

2012年 9 月 21日，奇威热力唯一股东金大地有限作出股东决定，将其持有

奇威热力的 1%的股权转让给王安民。2012 年 9 月 21日，金大地有限与王安民就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元/1元实缴出资额。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奇威热力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占注册

资本总额比例 

金大地有限 712.8 货币 99% 712.8 99% 

王安民 7.2 货币 1% 7.2 1% 

合计 720 货币 100% 720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奇威热力历次出资均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出资均真

实、充足，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等均符合当时有效法律

法规的规定，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奇威热力不存在出资瑕疵。奇威热力历

次股权转让均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

定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奇威热力历次股权转让行为

合法、合规，不存在潜在纠纷。 

（2）业务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奇威热力两年一期的财务报表，并经本所律师适当的核查，

公司在报告期内无营业收入，未开展任何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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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治理 

（a）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06 年 9 月 5 日，奇威热力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天津奇威热力新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奇威热力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9 日、2012 年 9月 22 日、2015 年 4 月 18 日，

通过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就变更事项修改章程。 

（b）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奇威热力根据章程，设置了股东会、执行董事、监事等法定组织机构，并聘

请了总经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奇威热力章程的制定、修改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具备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奇威热力已依法设置了股东会、执行董事、监事等法定组织机构，在现

有业务情况下，能够保障公司的规范运作。 

（4）重大资产重组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增资、股权转让外，奇威热力在报告期内无其他任何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2、利津城市 

（1）股本演变 

（a）2011年 12月，设立 

2011 年 12 月 1 日，利津城市取得利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52220000450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 

2011年 11月 25日，山东天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天昊验字[2011]

第 48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10月 28日止，利津城市已收到利

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期缴纳的注册

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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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城市设立时，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占注册

资本总额比例 

利津县城市供热有

限公司 
200 货币 20% 40 4% 

金大地有限 800 货币 80% 160 16% 

合计 1000 货币 100% 200 20% 

经本所律师核查，利津城市历次出资均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出资均真

实、充足，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等均符合当时有效法律

法规的规定，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利津城市不存在出资瑕疵。 

（2）业务情况 

根据利津城市与利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年 9月 1日、2013年

5月 31日签订的西湖春天项目、银座花园项目的《供热配套及运行合同》，利津

城市受供热管理单位利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委托，对上述两个项目提供供热运

营服务。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两个委托供热运营项目仍在持续经

营状态。 

（3）公司治理 

（a）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11年 11 月 2日，利津城市股东金大地有限和利津县城市供热有限公司签

署《利津城市新能源有限公司章程》。 

2015年 6 月 12日，利津城市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修订后的《利津城市新

能源有限公司章程》。 

（b）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滨州金大地根据章程，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定组织机构，并

聘请了总经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利津城市章程的制定、修改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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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利津城市已依法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定组织机构，在现

有业务情况下，能够保障公司的规范运作。 

（4）重大资产重组 

经本所律师核查，利津城市在报告期内无任何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3、滨州金大地 

（1）股权演变 

（a）2012年 8月，设立 

2012年 8 月 13日，滨州金大地取得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

为 37160020002953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万

元。 

2012年 7 月 26日，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州分所出具鲁新会

师滨验字[2012]第 047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止 2012年 07月 19日，滨

州金大地已收到股东金大地有限和滨州三石凯利暖通节能工程有限公司首次缴

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200万元。 

滨州金大地设立时，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 

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占注册

资本总额比例 

金大地有限 550 货币 55% 110 11% 

滨州三石凯利暖通节

能工程有限公司 
450 货币 45% 90 9% 

合计 1000 货币 100% 200 20% 

经本所律师核查，滨州金大地历次出资均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出资均

真实、充足，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等均符合当时有效法

律法规的规定，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滨州金大地不存在出资瑕疵。 

（2）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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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滨州金大地两年一期的财务报表，并经本所律师适当的核

查，滨州金大地在报告期内无营业收入，未开展任何主营业务。 

（3）公司治理 

（a）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12年 7 月 18日，滨州金大地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滨州金大地新能源

有限公司章程》。 

2014 年 12 月 25 日，滨州金大地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修订后的《滨州金

大地新能源有限公司章程》。 

（b）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滨州金大地根据章程，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定组织机构，并

聘请了总经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滨州金大地章程的制定、修改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具备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滨州金大地已依法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定组织机构，在

现有业务情况下，能够保障公司的规范运作。 

（4）重大资产重组 

经本所律师核查，滨州金大地在报告期内无任何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四）子公司两年一期财务简表 

奇威热力 
2015 年 09 月 30 日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7,208,275.30  7,782,242.30  8,995,161.70  

负债总额 653,817.62  963,117.09  2,726,077.03  

所有者权益 6,554,457.68  6,819,125.21  6,269,084.67  

营业收入 0 0 0 

净利润 -264,667.53  550,040.54  512,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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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城市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805,207.00  655,660.89  1,015,766.86  

负债总额 719,967.14  810,667.91 1,090,314.06 

所有者权益 85,239.86  -155,007.02  -74,547.20 

营业收入 925,469.68  1,308,739.99  905,248.79  

净利润 240,246.88  -80,459.82  321,524.97  

滨州金大地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318,591.76  140,488.53  817,412.12  

负债总额 621,689.64  431,489.64  952,881.14  

所有者权益 -303,097.88  -291,001.11  -135,469.02  

营业收入 0 0 0 

净利润 -12,096.77  -155,532.09  -411,890.38  

（五）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分工及合作模式；公司对子公司及其资产、人员、

业务、收益的有效控制。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地热能供暖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营；污水源供暖系

统的研发、销售；污水源供暖工程的设计、安装”。 

公司积极开展天津及其周边、山东、北京等地区的业务，一般情况，供暖

工程需得到当地政府审批，取得《供热许可证》，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合作。

地热能供暖工程施工时，在房地产开发商打好地基后，公司进行一次管网铺

设，房屋建成后进行二次管网铺设、供暖工程建设。因此，供暖工程具有周期

长，地域性的特点。公司在项目当地会设立子公司以满足工程需求，由公司负

责项目前期的开拓，项目的人员调配，工程设计、工程预算、大额设备采购等

业务活动。子公司负责项目具体业务，施工、后期运营维护等。 

公司能够保持对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公司持有奇威热力 99%的股权，持

有利津城市 80%的股权，持有滨州金大地 5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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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副总经理刘锦华分管子公司业务，具体运营由子公司人员负责。 

综上，公司在股权上对子公司保持控制权，在具体项目的决策和业务中，

公司对项目制定规划，把控方向，子公司作为执行者负责项目运营。 

 

十、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与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或其他投资

安排，如有，（1）请公司补充提供对赌协议文本；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补充

说明对赌协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及履行的具体情况。（2）

若协议为股东之间的股权对赌协议，请主办券商和律师结合对赌协议的主要内

容、公司股东及公司在协议中的权责关系和地位，就该协议的履行是否会对公司

资金使用、公司控制权及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及公司的其

他权益产生不利影响。（3）若协议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权对赌协议或者公司在

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中承担义务，请主办券商和律师结合相关协议的具体条款

就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情形、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公司的声明，公司目前与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已签订的对赌协议，亦未

发现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已签订对赌协议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公司股东之间的对赌

协议中承担义务的情形。 

根据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分别出具的承诺书，非自然人股东未与公司、公司任

何股东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任何含有对赌条款的法律文件，亦未作出任何口头

约定。 

根据公司自然人股东分别出具的承诺函，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

权益纠纷，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公司各股东之间、

公司与公司各股东之间存在已签订的对赌协议或其他投资安排的情形。 

 

十一、关于公司重大业务合同的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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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报告期内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供热配套合同及履行情况补

充披露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相对方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履行情况 

1 
北辰科技园区生活配套服

务项目居住一、二期项目 

天津景浩投

资有限公司 
2,999.3345  2015/09/17 正在履行 

 

十二、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

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

事项。 

经本所律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

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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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大地新能源（天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郭卫锋 

 

 

                                                 

         经办律师                    

                                              郭卫锋 

 

 

 

                      

                                                    范大鹏 

 

 

 

                                                         年   月   日 

 

 


